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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债务转移暨股

东代偿协议》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

占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

公司签订的《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需在公司司法重整获得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后方能生效，公

司能否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9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

偿协议〉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

的独立意见。公司与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郴州分行” ）、 长沙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以下简称“长沙银行郴州分行” ）及控股股东曹永贵签署《债务转移暨股东代

偿协议》，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该交易不需要

有关部门批准。 现将协议的主要事项公告如下：

一、协议签订的背景情况及概述

公司近年受金融去杠杆、中美贸易战、资管新规、银行风控力度加大的影响，出现了资金流动性困难，

到期债务不能偿还，涉及多起诉讼纠纷，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受到影响。 2019年12月18日，公司债权人湖

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同时， 公司还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的情况，2020年3月13日公司与债权人郴州市祥跃贸易有限公司

拟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司法重整之日，公司对祥跃贸易应付的金

额为10,000万元（大写：壹亿元）标的债务转移由控股股东负责清偿； 2020年4月15日公司与债权人重

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部新区支行拟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司

法重整之日，公司对三峡银行应付的金额为2,000万元（大写：贰仟万元）标的债务转移由控股股东负责

清偿；2020年5月14日公司与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北湖支行拟签订 《债务转移暨股东

代偿协议》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司法重整之日，公司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北湖支行应

付的金额为14,000万元（大写：壹亿肆仟万元）标的债务转移由控股股东负责清偿，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10.14亿元，其中2.6亿元已达成解决方案。

公司管理层正积极推进司法重整，引入产业战略投资者、化解债务风险，尽快解决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问题，尽快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交通银行郴州分行、长沙银行

郴州分行协商情况，为推进公司司法重整进程，为满足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

的要求，交通银行郴州分行、长沙银行郴州分行同意与公司及控股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债务转移暨

股东代偿协议》， 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司法重整之日， 公司对交通银行郴州分行应付的金额为10,

000万元（大写：壹亿元）标的债务、长沙银行郴州分行应付的金额为2,440万元（大写：贰仟肆佰肆拾万

元）标的债务转移由控股股东负责清偿，公司就标的债务不再向交通银行郴州分行、长沙银行郴州分行

承担清偿责任；标的债务转移至控股股东之日，公司就标的债务欠付控股股东的款项与控股股东欠付公

司的等额占用资金的款项相互抵销，视为控股股东向公司清偿了与标的债务等额的占用资金。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关联自然人为曹永贵先生，曹永贵先生现担任公司董事长，为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现持有公司股份205,253,4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37%。

三、公司与债权人交通银行郴州分行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相关方

甲方（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

乙方（债务转让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受让方）：湖南金和贵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丁方：曹永贵

（二）《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定义：

1.1“债务本息” ，系指截至2020年5月14日，经甲乙双方对账，乙方共欠付甲方本金人民币72,657万

元，利息、罚息、复利等以甲方系统数据为准。

1.2“标的债务本息”系指截至2020年5月14日，乙方欠付甲方的债务本息中的一部分，即入民币10,

000万元整（大写人民币壹亿元整）。 具体见本协议附件。

1.3“各方”系对甲方、乙方、丙方、丁方的共同称谓。

2、标的债务的转让

2.1标的债务转让及代偿

各方同意，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乙方司法重整之日（即本协议生效日），乙方在本协议附件所列的主

合同项下对甲方应付的标的债务转移由丙方负责清偿，乙方就标的债务不再向甲方承担清偿责任。同时，

丁方对前述乙方转移至丙方的债务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同时，丙方、丁方确认，自标的债务转移至丙方之日，乙方就标的债务欠付丙方的款项与丁方欠付乙

方的等额资金占用的款项相互抵销，丙方不再向乙方主张追偿权利，视为丁方向乙方清偿了与标的债务

等额的资金占用。

3、陈述和保证

3.1各方认可本协议项下债务转让的合法性和公允性。

3.2各方有权签署、交付和履行本协议。 代表各方在本协议上签字的人已得到合法授权签署本协议。

3.3各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不与由其签署的任何已生效的契约性法律文件规定的义务相冲突。

3.4各方同意，丙方、丁方应根据甲方要求向甲方提供一切可能且必要的担保措施，标的债务转让后，

丙方、丁方应优先清偿对甲方的欠款，具体还款计划以各方后续约定为准。

4、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及附件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合同义务。 任何一方违反

了本协议及附件约定的条款、陈述与保证均构成违约，因此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5、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5.1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和乙方盖章、丙方签字之日起成立，自乙方司法重整获得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之日起生

效。

5.2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进行变更或修改，并经各方签章后方为有效。任何变更或修改

均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3协议的解除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经协议各方书面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时，本协议方可解除。

四、公司与债权人长沙银行郴州分行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相关方

甲方（债权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

乙方（债务转让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受让方）：曹永贵、许丽

（二）《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定义：

1.1“债务总额” ，系甲方向乙方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经甲乙双方对账，乙方共欠付甲方本金敞口余

额人民币1.79亿元（大写人民币壹亿柒仟玖佰万元整），利息、违约金、其他费用以转让日甲方系统数据

为准。

1.2“标的债务” ，系乙方未付甲方的部分债务本金及截至甲方对乙方续授信实际发放日乙方未偿利

息、违约金、其他费用，即人民币2,44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肆佰肆拾万元整）。

2、标的债务的转让

各方同意，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乙方司法重整之日（即本协议生效日），乙方在本协议项下对甲方应

付的标的债务转移由丙方负责清偿，乙方就标的债务不再向甲方承担清偿责任。 标的债务转移至丙方之

日，乙方就标的债务欠付丙方的款项与丙方欠付乙方的等额资金占用的款项相互抵销，视为丙方向乙方

清偿了与标的债务等额的资金占用。

3、陈述和保证

3.1各方认可本协议项下债务转让的合法性和公允性。

3.2各方有权签署、交付和履行本协议。 代表各方在本协议上签字的人已得到合法授权签署本协议。

3.3各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不与由其签署的任何已生效的契约性法律文件规定的义务相冲突。

3.4各方同意，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向甲方提供一切可能且必要的担保措施，标的债务转让后，丙方

应优先清偿对甲方的欠款。

4、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及附件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合同义务。 任何一方违反

了本协议及附件约定的条款、陈述与保证均构成违约，因此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5、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5.1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和乙方盖章、丙方签字之日起成立，自乙方司法重整获得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之日起生

效。

5.2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进行变更或修改，并经各方签章后方为有效。任何变更或修改

均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3协议的解除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经协议各方书面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时，本协议方可解除。

五、协议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上述协议是协议各方通过协商方式签订，是相关方真实意思的体现，上述协议的签订，对满足切实可

行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的要求起到了实质性的促进作用，对公司加快进入司

法重整程序带来积极的影响。

上述《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需在公司司法重整获得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后方能生效，但公司能

否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分别与债权人交通银行郴州分行、长沙银行郴州分行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对于切

实可行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的要求将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公司实质性推进

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为公司脱困创造有利条件，签订的债务抵偿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签订此协议。

八、监事会意见

自公司陷入债务危机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司法重整。公司分别与债权人交通银行郴州分行、长沙银行

郴州分行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对于切实可行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问题的要求将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公司实质性推进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为公司脱困创造有利条件。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公司与债权人交通银行郴州分行签订的《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

5、公司与债权人长沙银行郴州分行签订的《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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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于5

月14日以电话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于2020年5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与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8人。

会议由董事长曹永贵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20年5月2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

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曹永贵、曹永德、张平西、许军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于签订债务抵偿协议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

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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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4

日以电话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于2020年5月19日在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金贵银业科

技园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共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柏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20年5月2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

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于签订债务抵偿协议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

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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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郴州北湖支行签订《债务转移

暨股东代偿协议》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

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

司与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北湖支行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以解决公司控股

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0），经核查，因工作

人员的疏忽，其中部分内容有误，具体公告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内容：三、《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更正前：

三、《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相关方

甲方（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北湖支行

乙方（债务转让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受让方）：湖南金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丁方：曹永贵

更正后：

三、《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相关方

甲方（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北湖支行

乙方（债务转让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受让方）：湖南金和贵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丁方：曹永贵

除上述情况外，《关于公司与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北湖支行签订 〈债务转移暨股

东代偿协议〉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广

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校对和审核的工作力度，不断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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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9日至2020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

19日9:15至2020年5月19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9号楼SOHO3Q二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鑫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刊载了《关于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194,834,831股，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公

司股份数量194,834,8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2.9736％。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193,811,174股，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股份数量193,811,1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为32.8003％； 通过网络方式投票的股东17名， 代表公司股份 1,023,6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73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20,9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20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97,25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334％；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1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23,65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73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现场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冯泽伟律师和杨文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94,834,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0,9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4,834,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0,9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4,834,0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220,1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5％；反对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4,834,0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0,1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5％；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5％。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834,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0,9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834,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0,9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94,834,0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0,1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5％；反对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834,0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0,1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5％；反对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834,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0,9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834,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0,9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826,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12,9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48％；反对8,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5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冯泽伟律师和杨文杰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其参会资格合

法、有效；

4、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所有议案合法通过表决。

五、备查文件

1、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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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3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0年5月25日（周一）15:00-17:00� 在全景网举办

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

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经理刘俊君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徐小强先生；独立董事郑联盛先

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段海军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九飞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409

证券简称：

ST

地矿 公告编号：

2020-041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30至11：30，13：00至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15至2020年5月19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57-1号高新万达J3写字楼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18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宝才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东地矿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38人，代表股份193,484,8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8691%。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5人，代表股份109,832,7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49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33人，代表股份83,652,0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372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所持股份为52,672,3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091%。

2.会议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讨论审议〈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787,0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93％；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74,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52％；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讨论审议〈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787,0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93％；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74,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52％；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讨论审议〈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787,0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93％；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74,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52％；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讨论审议〈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778,3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8％；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65,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86％；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4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讨论审议〈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778,3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8％；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65,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86％；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4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778,3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8％；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65,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86％；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4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2020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778,3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8％；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65,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86％；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4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2020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778,3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8％；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65,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86％；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4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九）《关于2020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421,8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66％；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65,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86％；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4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2020年度关联方为公司提供借款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421,8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66％；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65,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86％；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4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2020年度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421,8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66％；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65,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86％；反对706,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4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二）《关于购买2020年度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434,8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73％；反对1,050,0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54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622,3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065％；反对1,050,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993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关于修改〈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787,0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93％；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74,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52％；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四）《关于修改〈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787,0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93％；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74,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52％；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五）《关于修改〈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787,0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93％；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74,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52％；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六）《关于修改〈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787,0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93％；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74,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52％；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七）《关于制定〈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457,3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89％；反对1,027,5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53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644,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492％；反对1,027,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95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八）《关于控股子公司重新签订解除委托管理合同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787,0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93％；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974,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52％；反对697,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九）《关于收购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115,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33％；反对1,012,8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93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659,5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770％；反对1,012,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92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关于收购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53.8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7,115,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33％；反对1,012,8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93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659,5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770％；反对1,012,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92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董健、张文婷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88300

证券简称：联瑞新材 公告编号：

2020-013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东二楼会议室（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浦经济开发区珠江路6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7,031,5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7,031,5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336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33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晓冬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刘述峰先生，董事曹家凯先生，独立董事鲁春艳女士，独立董事杨东涛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柏林女士，财务负责人王松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030,501 99.9982 1,000 0.001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030,501 99.9982 1,000 0.001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030,501 99.9982 1,000 0.001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030,501 99.9982 1,000 0.001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030,501 99.9982 1,000 0.001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030,501 99.9982 1,000 0.001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030,501 99.9982 1,000 0.001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30,501 99.9972 1,000 0.002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495,201 99.9957 1,000 0.004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预估〈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495,201 99.9957 1,000 0.0043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030,501 99.9982 1,000 0.001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19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的议

案》

3,495,201 99.9713 1,000 0.0287 0 0.0000

7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3,495,201 99.9713 1,000 0.0287 0 0.0000

8

《关于预计2020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

3,495,201 99.9713 1,000 0.0287 0 0.0000

9

《关于确认〈公司董

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2019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3,495,201 99.9713 1,000 0.0287 0 0.0000

10

《关于预估〈公司董

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2020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3,495,201 99.9713 1,000 0.028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至议案11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6至议案10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8涉及关联股东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议案9和议案10均涉及关联股东李晓冬、江苏省东海硅微粉厂、李长之、

王松周、柏林、姜兵、朱刚、高娟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思明、陈志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联瑞新材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联瑞新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2294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

2020-036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减资事项概述

近日，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收到子公司山东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下称

“山东信立泰” ）关于完成回购少数股东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基于长远发展及全

体股东利益考量，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山东信立泰以自有资金2,360万元回购其少数股东济南永

隆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信立泰1.85%股份；回购后股份予以注销，山东信立泰的注册资本相应减少。

回购前，公司持有山东信立泰98.15%股份，山东信立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回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山

东信立泰100%股份，山东信立泰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事项在

总经理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减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东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4687231373K

法定代表人：陈志明

成立日期：2009年04月09日

住所：德州市临邑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原料药（盐酸头孢卡品酯）、片剂（头孢菌素类）、医药中间体生产、销售；酶产品生产、销

售。 以上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及购销。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减资前后山东信立泰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减资前 减资后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

1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600 98.15% 10,600 100%

2 济南永隆科技有限公司 200 1.85% — —

合计 10,800 100% 10,600 100%

3、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山东信立泰的资产总额为205,192.31万元，负债总额为7,130.88万元，期末

净资产198,061.43万元，营业收入54,389.62万元，利润总额23,034.31万元，净利润19,582.63万元（前述

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山东信立泰的资产总额为209,735.52万元，负债总额为6,907.29万元，期末净

资产202,828.22万元，营业收入12,997.68万元，利润总额5,539.77万元，净利润4,766.8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二）交易对方概述

企业名称：济南永隆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永隆”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6648754322

法定代表人：李刚

成立日期：2007年10月31日

注册资本：30万人民币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大正路1777号生物医药园中小企业产业化基地5号楼205-2-1厂房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五金、日用杂品的销售；医药化工合成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济南永隆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关联关系、以及造成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减资方案主要内容

1、山东信立泰注册资本10,800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10,800万元，其中永隆认缴出资人民币200万

元，实缴出资人民币200万元，持有山东信立泰1.85%股权。

2、山东信立泰以自有资金2,360万元，回购股东永隆持有的山东信立泰1.85%股权；

3、股权回购完成后，山东信立泰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8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0,600万元。

二、减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子公司回购少数股东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是基于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利益考量，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规定。 回购后山东信立泰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资源，不会影响公司

的生产经营，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不利影响，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产生影响；

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变更完成后的主要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山东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4687231373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志明

成立日期：2009年04月09日

注册资本：10600万人民币

住所：德州市临邑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原料药（盐酸头孢卡品酯）、片剂（头孢菌素类）、医药中间体生产、销售；酶产品生产、销

售。 以上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及购销。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山东信立泰100%股权，山东信立泰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备查文件

1、山东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